附件1

青浦区2022年工贸行业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及期满复评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22年，我区拟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有效期即将到期的规模以上企业（以下简称：规上企业）、小企业期满复评工作及其他企业标准化达标创建工作。本年度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及期满复评工作，确保在2022年12月15日前完成。
二、工作任务

（一）筛选整理、确认数量（3-5月）

区应急局已经整理出各街镇2019年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清单，各单位需要对清单所列企业进行整理、确认，将需进行期满复评企业的最终名单于6月1日前反馈至区应急局。

（二）推动复评、按时申报（6月至12月初）

各单位根据本工作方案，结合自身情况进行期满复评及创建工作的推进，主动到企业中进行督促指导，确保各企业先在国家应急管理部的“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管理系统”中提出申请之后再向区应急局提交纸质材料申请（三级标准化及以上）。

网上申报系统地址：

https://aqjg.mem.gov.cn/appjjcjyjg/bzhxt/。
创建、复评所需相关材料详见青浦区应急管理局网站：

https://www.shqp.gov.cn/safety/。

（三）开展评审、审核公告（6月初至12月初）

请各单位开展小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登记及组织评审工作，将评审达标的小企业情况反馈至区应急局。区应急局开展规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登记及组织评审工作。

三、期满复评及创建工作

（一）规模以上企业

1、规上企业自评人员根据《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实施指南》进行企业内部期满复评/自评工作。

2、申报三级规上企业的评审组织由区应急局负责，评审工作由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评审机构负责，严格按照财政资金使用相关规定进行公开招投标，确保资金使用公开、公平、公正、透明。

3、申报二级规上企业的评审组织由市应急局委托市安全生产协会负责，评审工作由有资质的第三方评审机构负责，期间产生的费用由市应急局协调解决。

4、区应急局审核公告三级达标的规上企业。

5、市应急局审核公告二级达标的规上企业。

（二）小企业

1、小企业自评人员根据《冶金等工贸行业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进行企业期满复评/自评工作。

2、小企业的期满复评及自评工作原则上鼓励企业自行开展。

3、有条件的街镇，可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咨询公司辅导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开展工作。

4、小企业的评审费用由各镇人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工业园区财政解决。评审工作由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评审机构负责，严格按照街镇财政资金使用相关规定，确保资金使用公开、公平、公正、透明。

5、区应急局公告达标的小企业。

（三）新创建企业

新创建标准化企业（包括规上企业及小企业）按我区往年创建要求进行创建。

各街镇结合往年经验对新创建标准化的企业进行督促指导，有序推进。

四、工作重点

（一）严格判定是否属于可申请行业范围。企业应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确定企业所属的行业类别（当从事两种以上经济活动时，按主要活动确定行业类别），工贸企业应同时对照《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修订<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试行）>的通知》（应急厅〔2019〕17号），准确辨识是否属于可申请范围。

严格自评要求。企业应自主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专门工作组，按照生产流程和风险情况，对照所属行业定级标准，认真开展自评工作，要做到全员参与，实现安全管理系统化、岗位操作行为规范化、设备设施本质安全化、作业环境器具定置化。每年至少开展1次自评工作，并形成书面自评报告（格式见附件3），在企业内部公示不少于10个工作日，及时整改自评发现的问题。申请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的企业，自评报告经区应急管理局同意后，将电子版上传至应急管理部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管理系统，系统内“受理单位”栏填写评审组织单位名称。企业不得过度依赖第三方咨询服务机构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严防台账照搬照抄、自评报告失实等情况。

（三）严格申请材料审查。《定级办法》规定的申请条件包括“申请定级之日前1年内，未发生死亡、总计3人及以上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总计100万元及以上的生产安全事故”等9个方面。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要求，加强对申请定级企业的材料审查。申请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的企业需为注册在本市的规模以上企业。

（四）严格评审要求。定级部门、评审组织单位、评审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多措并举，严格评审要求，注重评审专业性，确保评审质量。现场评审应将规章制度和作业现场等方面有机结合，通过座谈询问、实地核查等手段，掌握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实际运行情况，严防评审“重台账、轻现场”、“把关不严、结论失实”等现象。现场评审要做到发现问题与指导服务相结合，评审与整改确认相结合。现场评审报告（格式见附件4）应完整规范。评审组织单位和负责现场评审的单位及人员不得参与申请企业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培训、咨询相关工作。第三方咨询服务机构不得参加现场评审，一经发现，企业现场评审不予通过，并对第三方咨询服务机构主要负责人进行警示约谈。

五、工作要求

（一）深入学习贯彻新《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条例》。要深入学习贯彻新《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条例》，强化法治意识，增强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依法治安。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已明确列为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要把学习贯彻新《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条例》与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工作有机结合，统筹推进。

（二）推动《定级办法》有效落地。要认真学习贯彻《定级办法》，确保各项要求落实到位。自评、申请、评审、公示、公告等环节要按照《定级办法》进行，现场评审发现的不符合项，20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经确认，方可公示公告，定级各环节相关工作应通过应急管理部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的企业每年应通过该系统提交自评报告。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工作不得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

（三）强化证后管理。企业接受标准化评审，是评审机构通过对照评分细则，对企业已制定的安全管理制度和现有安全条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确认的过程。标准化工作的成果，在于企业是否实际运行。请各单位将标准化“回头看”与执法检查相结合，制定专门“回头看”检查表，加强对达标企业的督促抽查力度，坚决打击弄虚作假或者迟报、漏报、谎报、瞒报安全生产事故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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